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 

深圳市水务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水规院”、“发行人”

或“公司”）拟在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称“本次发

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深证上〔2020〕484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已设立光证资管深水规院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一、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核查 

1、基本信息 

具体名称：光证资管深水规院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1年6月24日 

募集资金规模：4,320万元 

管理人：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董事会决议 

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深水规院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议案》，同意由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人员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并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 

3、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高管及员工情况 

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募集资金规模为不超过4,320万元，参与人姓名、职务



与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份额

（万元） 

认购比例

（%） 

是否为发行

人董监高 

1 朱闻博 党委书记、董事长 90 2.08  是 

2 陈凯 
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

理 
90 2.08  是 

3 赵发科 副总经理 40 0.93  是 

4 李战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90 2.08  是 

5 王健 副总经理 40 0.93  是 

6 王燕 总规划师 80 1.85  否 

7 何广海 
总经理特别助理、东莞分

公司院长 
50 1.16  否 

8 黄小平 水务工程院院长 50 1.16  否 

9 李柱 市政工程院院长 40 0.93  否 

10 裴洪军 勘察测绘院院长 50 1.16  否 

11 蔡勇 生态景观院院长 50 1.16  否 

12 成洁 环境规划院院长 40 0.93  否 

13 林杰 建设运营公司经理 50 1.16  否 

14 曾庆彬 水务科技总经理 50 1.16  否 

15 杨世平 副总工程师 50 1.16  否 

16 李莲 副总工程师 50 1.16  否 

17 王国栋 副总工程师 50 1.16  否 

18 黄松联 专业副总工程师 50 1.16  否 

19 吴奇 
专业副总工程师、水务科

技副总经理 
50 1.16  否 

20 唐炜 景观总监 40 0.93  否 

21 刘鹏 水务工程院副院长 50 1.16  否 

22 罗嘉佳 市政工程院副院长 50 1.16  否 

23 龙凤华 市政工程院副院长 40 0.93  否 

24 徐抖 生态景观院副院长 40 0.93  否 

25 王煌 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40 0.93  是 

26 苏腾飞 
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水务

科技副总经理 
50 1.16  否 

27 姚彦星 公共专业部部长 40 0.93  否 

28 徐建军 主任工程师 50 1.16  否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份额

（万元） 

认购比例

（%） 

是否为发行

人董监高 

29 刘小玲 主任工程师 50 1.16  否 

30 刘士虎 主任工程师 50 1.16  否 

31 吴景华 主任工程师 50 1.16  否 

32 胡亭 主任工程师 40 0.93  否 

33 鲁华锋 经营管理部副部长 50 1.16  否 

34 黄培志 经营管理部副部长 50 1.16  否 

35 彭兆然 质量安全部副部长 50 1.16  否 

36 马长林 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50 1.16  否 

37 陈和林 财务管理部副部长 40 0.93  否 

38 罗健萍 
江西分公司院长、西部区

域中心筹备组负责人 
40 0.93  否 

39 洪忠 安徽分公司院长 40 0.93  否 

40 卞长蓉 重庆分公司院长 50 1.16  否 

41 秦彧 南宁分公司副院长 50 1.16  否 

42 李少博 深汕分公司副院长 50 1.16  否 

43 陈泉 成都分公司副院长 50 1.16  否 

44 徐春杰 上海分公司副院长 50 1.16  否 

45 任晓光 上海分公司副院长 40 0.93  否 

46 葛燕 
生态景观院建筑设计部部

长 
50 1.16  否 

47 周树 
勘察测绘院工程勘察部部

长 
40 0.93  否 

48 曹梦成 
勘察测绘院工程测量部部

长 
40 0.93  否 

49 于远燕 
生态景观院景观设计部部

长 
50 1.16  否 

50 马浩 
生态景观院水保设计部部

长 
50 1.16  否 

51 刘志龙 
建设运营公司项目建管部

部长 
40 0.93  否 

52 黄政堂 
建设运营公司大坝水闸监

管部部长 
50 1.16  是 

53 吴隆顺 
生态景观院建筑设计部副

部长 
40 0.93  否 

54 林德生 
生态景观院水保设计部副

部长 
50 1.16  否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份额

（万元） 

认购比例

（%） 

是否为发行

人董监高 

55 余锦刚 
生态景观院景观二部副部

长 
50 1.16  否 

56 曹志德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57 范凯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58 王国建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59 杨虎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0 汪明耀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1 何辉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2 王健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3 刘长海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4 陈天驰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5 马国骏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66 朱礼鹏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7 王增钦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68 蒙韵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69 车永和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70 杨正平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71 申晓云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72 曾毅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73 陈正 项目经理 50 1.16  否 

74 张宝月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75 蔡憬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76 邓龙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77 郑润民 项目经理 40 0.93  否 

78 谢永超 技术岗 50 1.16  否 

79 赵晓东 大数据中心主管 40 0.93  否 

80 崔丽娜 建设运营公司主管 50 1.16  否 

81 刘晓蓉 董事会办公室高级主管 50 1.16  否 

82 彭丽娟 人力资源部高级主管 40 0.93  否 

83 刘妍君 财务管理部高级主管 50 1.16  否 

84 孙秀娟 董事会办公室主管 50 1.16  否 

85 林莉莉 水务科技综合行政部部长 40 0.93  否 



序号 姓名 职务 
认购份额

（万元） 

认购比例

（%） 

是否为发行

人董监高 

86 彭艳华 水务科技项目经理 40 0.93  否 

87 胡雍 水务科技项目经理 50 1.16  否 

88 陶韬 水务科技项目经理 40 0.93  否 

89 黎志艺 水务科技项目经理 50 1.16  否 

90 党晨席 技术岗 50 1.16  否 

合计 4,320 100.00 - 

注：最终认购股数待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4、实际支配主体的认定 

根据《光证资管深水规院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证资管”）作为管理人享有的主要权利包括：（1）根据《资产

管理合同》及《光证资管深水规院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

明书》（以下简称“《说明书》”）的约定，独立管理运作集合计划的资产；（2）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的约定，及时、足额收取管理费等费用、业

绩报酬（如有）；（3）按照《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的约定，停止办理集

合计划份额的参与，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退出事宜；（4）根据《资产管理合同》

及《说明书》的约定，终止本集合计划的运作；（5）按照有关规定及《资产管

理合同》行使因集合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6）根据《资产管理合同》

及其他有关规定，监督托管人，对于托管人违反《资产管理合同》或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对集合计划财产及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

施制止，并报告证监会派出机构及基金业协会；（7）自行提供或者委托经中国

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认定的服务机构为资产管理计划提供募集、份额登

记、估值与核算、信息技术系统等服务，并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8）

以管理人的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9）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基金业协会、《资产管理合同》及《说明书》约定的其

他权利。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光证资管能独立管理和运用资管计划

财产，行使因资管计划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对委托人和托管人行使相应权利，系



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委托人即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及核心人

员非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的支配主体。 

5、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高管及员工情况 

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议案及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

员与发行人签署的劳动合同，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

均已与发行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人员。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人员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符合《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资格的规定。 

6、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未来的减持安排 

针对通过发行人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得战略配售

的发行人股份未来的持有或转让情况，光证资管作为资管计划管理人，自行及代

表作为认购的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就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股份出具

承诺如下： 

（1）本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设立，其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且上述人员均以自有资金认购本资管计划；在本资

管计划全部份额持有人认购时，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资管计划

的销售机构，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和认购文件的要求对全部份额持有人具备合格

投资者的资格进行了专项核查和认定。 

（2）本资管计划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

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3）本资管计划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备较强资金实力；认可

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同意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本资管计划承诺认购数

量的发行人股票。 

（4）本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资管计划委托人自有资金。 

（5）本资管计划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



行为。 

（6）本资管计划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7）本资管计划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上述专用证券账户只能

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

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股票，不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因上市公司实施配

股、转增股本的除外。 

（8）本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9）限售期届满后，本资管计划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7、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成立及备案 

2021年6月，管理人光证资管、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及委托

人发行人参与资管计划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签署了《光证资管深水规院员

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设立深水规院员工资

管计划，并委托光证资管管理。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已于2021年6月24日获得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 （产品编码：SQX726）。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已进行合法备案，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人员均为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人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人员设立深水规院员工

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已经过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深水规院员工

资管计划依法设立且经合法备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资产管理计划的相关规定；

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关

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 者资格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对象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设立的深

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 

2、参与规模 

发行人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3,300万股，发行股份占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25.00%。根据《实施细则》规定，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

略配售拟认购本次发行规模的比例为不超过10%，即不超过330万股，具体比例

和金额根据发行价格调整后确定。 

3、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

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的股票数量。 

4、限售期限  

光证资管作为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管理人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

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

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

售组成，且本次战略配售对战略投资者参与规模、配售条件和限售期限进行约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规定，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证券的，



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2、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

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3、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4、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

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5、除本细则第三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的情形； 

6、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保荐机构对于战略投资者的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配售资格符合《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关于战略投资者选取标准

及配售资格的规定；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系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

工为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而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通过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事宜已经发行人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符合本次发行战略

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向深水规院员工资管计划配售股票不存在《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

的禁止性情形。 




